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賴啓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傷害等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

1年8月18日所為之確定判決（111年度審訴字第499號），聲請再

審，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再字第22號裁定後，再審聲請人提起抗

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1178號裁定撤銷發回本

院，本院更為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告訴人周鵬於民國110年4月27日17時50分

許，無故任意闖入位於新北市○○區○○000號「臺北榮譽

國民之家」之隊長辦公室內，明顯違反榮譽之家規定，就是

現行犯，是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賴啓明（下稱再審聲請

人）及共同被告吳永春拉著告訴人前胸衣領帶出隊長辦公室

外，並交由時任隊長處理，應屬正當處理行為，並提出手機

截圖、辦公室門口照片各1張（本院聲再字卷第11至13頁）

及告訴人無故進入隊長辦公室之影片檔案（本院聲再字卷第

27頁）為證據，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

事由；另外，告訴人指稱其遭再審聲請人及共同被告吳永春

拖出距離隊長辦公室100公尺遠之處，造成告訴人身體疼痛

之說法，全屬其個人編造之謊言，其醫療費用收據、長期追

蹤治療復健以及拖他到100公尺遠之證據何在？空口無憑，

怎能取信？告訴人所提告傷害、妨害自由之罪，均是告訴人

片面之詞，本案業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審查後，認定本

案確屬「冤案」，並提出臺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

第3033號處分書（本院聲再字卷第9至10頁）為證據，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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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再審事由，是以告

訴人提告傷害、妨害自由之罪，即屬不存在之刑事案件，請

法院撤銷111年度審訴字第499號有罪「冤案」，應判決再審

聲請人無罪，以還再審聲請人清白之身，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420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6款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

益，得聲請再審：一、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

變造者，二、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

偽者，三、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四、原

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

者，五、參與原判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

或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察官，或參與調查犯罪之檢察事務

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

明者，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

者，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

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

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前項第1款至第3款及第5款情形之

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

據不足者為限，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

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

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定有

明文。

三、經查：

　㈠再審聲請人前因與共同被告吳永春與告訴人均居住址設新北

市○○區○○000號之臺北榮譽國民之家，詎再審聲請人、

共同被告吳永春於110年4月27日17時50分許，共同基於傷

害、強制之犯意，徒手將告訴人自臺北榮譽國民之家博愛樓

1樓隊長辦公室拉出至距該辦公室100公尺遠之處，拉扯過程

中致告訴人受有雙側肩部與下背部拉傷之傷害，再審聲請

人、共同被告吳永春即以上述方式妨害告訴人自由行動，涉

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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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經本院以111年度審訴字第499號判處拘役20日，如易科

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日，於111年9月27日確定，

（即原確定判決）乙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

該判決在卷可查，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核閱無誤。

　㈡再審聲請人以原確定判決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

「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第

3款「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之事由而聲

請再審，然以前揭原因聲請再審，須以告訴人之證詞為虛偽

或再審聲請人係被誣告等情事，已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

不能開始或續行非以證據不足為限，始得為之。然查，再審

聲請人所提出之臺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3033號

處分書僅就再審聲請人對原確定判決之告訴人提出誣告告

訴，而經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在案，核與上開規定不合。

而其中雖有敘及「冤案」二字，僅係於再審聲請人之再議理

由內引述再審聲請人之說法，並未積極認定「告訴人之證言

為虛偽、或再審聲請人係遭誣告」係因證據不足以外之事由

致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是本件再審聲請人僅以己意主

張原確定判決所憑認定犯罪事實之上開證人證詞虛偽、再審

聲請人係被誣告，並未提出相關之確定判決或其刑事訴訟不

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之證據，自難認原判決所憑之證

言存在「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

者」、「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之情事，

是聲請人此部分所提證據及主張，顯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1項第2款、第3款所規定之再審要件不合。

　㈢又有關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新事實、新證據」

之定義，其中新規性之要件，採取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

斷資料性」而定，與證據之確實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應

分別以觀。是判斷聲請再審案件之事證是否符合上開要件，

當以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為審查，尚非任憑再審

聲請人之主觀、片面自我主張，即已完足。聲請再審之理

由，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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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

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而原審法院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亦

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即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

審之要件。查：

　⒈原確定判決係憑再審聲請人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

白，佐以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兼及行天宮醫療志

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開立之乙種診斷證明書、現場監

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等證據，認定再審聲請人於上開時、

地，基於傷害、強制之犯意，徒手將告訴人自上址隊長辦公

室拉出至距該辦公室100公尺遠之處，拉扯過程中致告訴人

受有前揭傷害等事證明確，據此認再審聲請人所為，係犯刑

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是

原確定判決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參互判

斷作為判決之基礎，核無任何憑空推論之情事，且所為論斷

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尚無無違，更無理由欠備之違法情形。

　⒉再審聲請人雖提出手機截圖、辦公室門口照片及告訴人無故

進入隊長辦公室之影片檔案為證據並聲請再審。雖該辦公室

門口照片顯示，該辦公室門口張貼有公告並周知「非工作人

員請勿進入辦公室未經同意私自進入者，以違反生活公約第

16條論處」乙事，但該照片並未同時註記「拍攝時間」，無

法證明該公告係於案發前已存在，無法佐證告訴人進入辦公

室屬於「擅自進入」。再者，本院當庭就該影片勘驗，其勘

驗結果略為：甲男（身穿深色外套者）坐在辦公室桌子前的

椅子上（圖1），影像中某男聲：「咬啊（音譯）！叫、請

廠長過來，你來看一下…」，某女聲：「好好好好」，某男

聲：「他沒事進辦公室..」，某女聲：「廠長叫你過去」，

某男聲：「坐在廠長的位置..」，甲男舉起手中紙張說：

「現場有人給你這張嗎？」（圖2），某女聲：「有有有，

我在看」，某男聲：「你是廠長嗎？」，甲男站起身，並

說：「那我這個拿過去喔。」（圖3）等情，有本院113年9

月3日勘驗筆錄及擷圖在卷可查（本院聲再更一字卷第34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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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頁），復據再審聲請人於本院訊問時陳稱：影片中該

男生是吳永春，甲男是告訴人等語（本院聲再更一字卷第35

頁），固堪認定告訴人遭共同被告吳永春發現坐於辦公室內

之辦公椅一情，然而，共同被告吳永春於撞見告訴人身處於

辦公室之際，曾口出「他沒事進辦公室」等語，且再審聲請

人亦肯認隊長辦公室不可以隨意進去等語（本院聲再更一字

卷第34頁），可知如行為人於洽公等正當事由是可以進入辦

公室，而非絕對不可進入；佐以告訴人於偵查中陳稱：當天

我進去是要洽公等語（偵字卷第48頁），且告訴人於共同被

告吳永春發現其身處辦公室時，亦有手拿紙張展示予共同被

告吳永春知悉等情，此有前揭勘驗筆錄及擷圖可憑，則告訴

人於案發當時進入辦公室，即非無故進入「臺北榮譽國民之

家」隊長辦公室內，尚不構成刑事訴訟法定義之「現行

犯」，顯無再審聲請人前述所主張阻卻違法之事由存在。是

聲請人所舉上開證據自難認具有明確性，不符刑事訴訟法第

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要件，且

不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亦難動搖原確定判決所

認定之事實，而足認聲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

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顯難徒憑再審聲請人之己見，任

意主張對證據有相異之評價，以此指摘原確定判決不當為由

而聲請再審。

四、從而，聲請人以前揭事由聲請聲請，難認與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第1項第2款、第3款或第6款所規定之再審事由相符。綜

上所述，本件再審之聲請，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國耀

　　　　　　　　　　　　　　　　　　　　法　官 呂子平

　　　　　　　　　　　　　　　　　　　　法　官 林翠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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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德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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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賴啓明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傷害等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1年8月18日所為之確定判決（111年度審訴字第499號），聲請再審，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再字第22號裁定後，再審聲請人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1178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本院更為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告訴人周鵬於民國110年4月27日17時50分許，無故任意闖入位於新北市○○區○○000號「臺北榮譽國民之家」之隊長辦公室內，明顯違反榮譽之家規定，就是現行犯，是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賴啓明（下稱再審聲請人）及共同被告吳永春拉著告訴人前胸衣領帶出隊長辦公室外，並交由時任隊長處理，應屬正當處理行為，並提出手機截圖、辦公室門口照片各1張（本院聲再字卷第11至13頁）及告訴人無故進入隊長辦公室之影片檔案（本院聲再字卷第27頁）為證據，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另外，告訴人指稱其遭再審聲請人及共同被告吳永春拖出距離隊長辦公室100公尺遠之處，造成告訴人身體疼痛之說法，全屬其個人編造之謊言，其醫療費用收據、長期追蹤治療復健以及拖他到100公尺遠之證據何在？空口無憑，怎能取信？告訴人所提告傷害、妨害自由之罪，均是告訴人片面之詞，本案業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審查後，認定本案確屬「冤案」，並提出臺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3033號處分書（本院聲再字卷第9至10頁）為證據，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再審事由，是以告訴人提告傷害、妨害自由之罪，即屬不存在之刑事案件，請法院撤銷111年度審訴字第499號有罪「冤案」，應判決再審聲請人無罪，以還再審聲請人清白之身，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6款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一、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二、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三、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四、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五、參與原判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或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察官，或參與調查犯罪之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者，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前項第1款至第3款及第5款情形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再審聲請人前因與共同被告吳永春與告訴人均居住址設新北市○○區○○000號之臺北榮譽國民之家，詎再審聲請人、共同被告吳永春於110年4月27日17時50分許，共同基於傷害、強制之犯意，徒手將告訴人自臺北榮譽國民之家博愛樓1樓隊長辦公室拉出至距該辦公室100公尺遠之處，拉扯過程中致告訴人受有雙側肩部與下背部拉傷之傷害，再審聲請人、共同被告吳永春即以上述方式妨害告訴人自由行動，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經本院以111年度審訴字第499號判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日，於111年9月27日確定，（即原確定判決）乙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該判決在卷可查，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核閱無誤。
　㈡再審聲請人以原確定判決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第3款「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之事由而聲請再審，然以前揭原因聲請再審，須以告訴人之證詞為虛偽或再審聲請人係被誣告等情事，已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以證據不足為限，始得為之。然查，再審聲請人所提出之臺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3033號處分書僅就再審聲請人對原確定判決之告訴人提出誣告告訴，而經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在案，核與上開規定不合。而其中雖有敘及「冤案」二字，僅係於再審聲請人之再議理由內引述再審聲請人之說法，並未積極認定「告訴人之證言為虛偽、或再審聲請人係遭誣告」係因證據不足以外之事由致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是本件再審聲請人僅以己意主張原確定判決所憑認定犯罪事實之上開證人證詞虛偽、再審聲請人係被誣告，並未提出相關之確定判決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之證據，自難認原判決所憑之證言存在「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之情事，是聲請人此部分所提證據及主張，顯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第3款所規定之再審要件不合。
　㈢又有關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新事實、新證據」之定義，其中新規性之要件，採取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與證據之確實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應分別以觀。是判斷聲請再審案件之事證是否符合上開要件，當以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為審查，尚非任憑再審聲請人之主觀、片面自我主張，即已完足。聲請再審之理由，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而原審法院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亦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即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查：
　⒈原確定判決係憑再審聲請人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佐以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兼及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開立之乙種診斷證明書、現場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等證據，認定再審聲請人於上開時、地，基於傷害、強制之犯意，徒手將告訴人自上址隊長辦公室拉出至距該辦公室100公尺遠之處，拉扯過程中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等事證明確，據此認再審聲請人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是原確定判決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參互判斷作為判決之基礎，核無任何憑空推論之情事，且所為論斷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尚無無違，更無理由欠備之違法情形。
　⒉再審聲請人雖提出手機截圖、辦公室門口照片及告訴人無故進入隊長辦公室之影片檔案為證據並聲請再審。雖該辦公室門口照片顯示，該辦公室門口張貼有公告並周知「非工作人員請勿進入辦公室未經同意私自進入者，以違反生活公約第16條論處」乙事，但該照片並未同時註記「拍攝時間」，無法證明該公告係於案發前已存在，無法佐證告訴人進入辦公室屬於「擅自進入」。再者，本院當庭就該影片勘驗，其勘驗結果略為：甲男（身穿深色外套者）坐在辦公室桌子前的椅子上（圖1），影像中某男聲：「咬啊（音譯）！叫、請廠長過來，你來看一下…」，某女聲：「好好好好」，某男聲：「他沒事進辦公室..」，某女聲：「廠長叫你過去」，某男聲：「坐在廠長的位置..」，甲男舉起手中紙張說：「現場有人給你這張嗎？」（圖2），某女聲：「有有有，我在看」，某男聲：「你是廠長嗎？」，甲男站起身，並說：「那我這個拿過去喔。」（圖3）等情，有本院113年9月3日勘驗筆錄及擷圖在卷可查（本院聲再更一字卷第34至35、37頁），復據再審聲請人於本院訊問時陳稱：影片中該男生是吳永春，甲男是告訴人等語（本院聲再更一字卷第35頁），固堪認定告訴人遭共同被告吳永春發現坐於辦公室內之辦公椅一情，然而，共同被告吳永春於撞見告訴人身處於辦公室之際，曾口出「他沒事進辦公室」等語，且再審聲請人亦肯認隊長辦公室不可以隨意進去等語（本院聲再更一字卷第34頁），可知如行為人於洽公等正當事由是可以進入辦公室，而非絕對不可進入；佐以告訴人於偵查中陳稱：當天我進去是要洽公等語（偵字卷第48頁），且告訴人於共同被告吳永春發現其身處辦公室時，亦有手拿紙張展示予共同被告吳永春知悉等情，此有前揭勘驗筆錄及擷圖可憑，則告訴人於案發當時進入辦公室，即非無故進入「臺北榮譽國民之家」隊長辦公室內，尚不構成刑事訴訟法定義之「現行犯」，顯無再審聲請人前述所主張阻卻違法之事由存在。是聲請人所舉上開證據自難認具有明確性，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要件，且不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亦難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而足認聲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顯難徒憑再審聲請人之己見，任意主張對證據有相異之評價，以此指摘原確定判決不當為由而聲請再審。
四、從而，聲請人以前揭事由聲請聲請，難認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第3款或第6款所規定之再審事由相符。綜上所述，本件再審之聲請，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國耀


　　　　　　　　　　　　　　　　　　　　法　官 呂子平


　　　　　　　　　　　　　　　　　　　　法　官 林翠珊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德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賴啓明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傷害等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
1年8月18日所為之確定判決（111年度審訴字第499號），聲請再
審，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再字第22號裁定後，再審聲請人提起抗
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1178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
，本院更為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告訴人周鵬於民國110年4月27日17時50分許
    ，無故任意闖入位於新北市○○區○○000號「臺北榮譽國民之
    家」之隊長辦公室內，明顯違反榮譽之家規定，就是現行犯
    ，是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賴啓明（下稱再審聲請人）及共
    同被告吳永春拉著告訴人前胸衣領帶出隊長辦公室外，並交
    由時任隊長處理，應屬正當處理行為，並提出手機截圖、辦
    公室門口照片各1張（本院聲再字卷第11至13頁）及告訴人
    無故進入隊長辦公室之影片檔案（本院聲再字卷第27頁）為
    證據，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另
    外，告訴人指稱其遭再審聲請人及共同被告吳永春拖出距離
    隊長辦公室100公尺遠之處，造成告訴人身體疼痛之說法，
    全屬其個人編造之謊言，其醫療費用收據、長期追蹤治療復
    健以及拖他到100公尺遠之證據何在？空口無憑，怎能取信
    ？告訴人所提告傷害、妨害自由之罪，均是告訴人片面之詞
    ，本案業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審查後，認定本案確屬「
    冤案」，並提出臺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3033號
    處分書（本院聲再字卷第9至10頁）為證據，合於刑事訴訟
    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再審事由，是以告訴人提告
    傷害、妨害自由之罪，即屬不存在之刑事案件，請法院撤銷
    111年度審訴字第499號有罪「冤案」，應判決再審聲請人無
    罪，以還再審聲請人清白之身，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2款、第3款、第6款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
    益，得聲請再審：一、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
    變造者，二、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
    偽者，三、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四、原
    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
    ，五、參與原判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或
    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察官，或參與調查犯罪之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
    ，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者，
    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
    ，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
    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前項第1款至第3款及第5款情形之證明
    ，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
    足者為限，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
    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
    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再審聲請人前因與共同被告吳永春與告訴人均居住址設新北
    市○○區○○000號之臺北榮譽國民之家，詎再審聲請人、共同
    被告吳永春於110年4月27日17時50分許，共同基於傷害、強
    制之犯意，徒手將告訴人自臺北榮譽國民之家博愛樓1樓隊
    長辦公室拉出至距該辦公室100公尺遠之處，拉扯過程中致
    告訴人受有雙側肩部與下背部拉傷之傷害，再審聲請人、共
    同被告吳永春即以上述方式妨害告訴人自由行動，涉犯刑法
    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經本
    院以111年度審訴字第499號判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1,000元折算日，於111年9月27日確定，（即原確定
    判決）乙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該判決在卷
    可查，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核閱無誤。
　㈡再審聲請人以原確定判決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
    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第3
    款「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之事由而聲請
    再審，然以前揭原因聲請再審，須以告訴人之證詞為虛偽或
    再審聲請人係被誣告等情事，已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
    能開始或續行非以證據不足為限，始得為之。然查，再審聲
    請人所提出之臺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3033號處
    分書僅就再審聲請人對原確定判決之告訴人提出誣告告訴，
    而經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在案，核與上開規定不合。而其
    中雖有敘及「冤案」二字，僅係於再審聲請人之再議理由內
    引述再審聲請人之說法，並未積極認定「告訴人之證言為虛
    偽、或再審聲請人係遭誣告」係因證據不足以外之事由致刑
    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是本件再審聲請人僅以己意主張原
    確定判決所憑認定犯罪事實之上開證人證詞虛偽、再審聲請
    人係被誣告，並未提出相關之確定判決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
    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之證據，自難認原判決所憑之證言存
    在「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
    「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之情事，是聲請
    人此部分所提證據及主張，顯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
    2款、第3款所規定之再審要件不合。
　㈢又有關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新事實、新證據」之
    定義，其中新規性之要件，採取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
    資料性」而定，與證據之確實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應分
    別以觀。是判斷聲請再審案件之事證是否符合上開要件，當
    以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為審查，尚非任憑再審聲
    請人之主觀、片面自我主張，即已完足。聲請再審之理由，
    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
    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
    捨證據持相異評價，而原審法院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亦無法
    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即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
    要件。查：
　⒈原確定判決係憑再審聲請人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佐以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兼及行天宮醫療志業
    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開立之乙種診斷證明書、現場監視
    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等證據，認定再審聲請人於上開時、地，
    基於傷害、強制之犯意，徒手將告訴人自上址隊長辦公室拉
    出至距該辦公室100公尺遠之處，拉扯過程中致告訴人受有
    前揭傷害等事證明確，據此認再審聲請人所為，係犯刑法第
    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是原確
    定判決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參互判斷作
    為判決之基礎，核無任何憑空推論之情事，且所為論斷與經
    驗法則、論理法尚無無違，更無理由欠備之違法情形。
　⒉再審聲請人雖提出手機截圖、辦公室門口照片及告訴人無故
    進入隊長辦公室之影片檔案為證據並聲請再審。雖該辦公室
    門口照片顯示，該辦公室門口張貼有公告並周知「非工作人
    員請勿進入辦公室未經同意私自進入者，以違反生活公約第
    16條論處」乙事，但該照片並未同時註記「拍攝時間」，無
    法證明該公告係於案發前已存在，無法佐證告訴人進入辦公
    室屬於「擅自進入」。再者，本院當庭就該影片勘驗，其勘
    驗結果略為：甲男（身穿深色外套者）坐在辦公室桌子前的
    椅子上（圖1），影像中某男聲：「咬啊（音譯）！叫、請
    廠長過來，你來看一下…」，某女聲：「好好好好」，某男
    聲：「他沒事進辦公室..」，某女聲：「廠長叫你過去」，
    某男聲：「坐在廠長的位置..」，甲男舉起手中紙張說：「
    現場有人給你這張嗎？」（圖2），某女聲：「有有有，我
    在看」，某男聲：「你是廠長嗎？」，甲男站起身，並說：
    「那我這個拿過去喔。」（圖3）等情，有本院113年9月3日
    勘驗筆錄及擷圖在卷可查（本院聲再更一字卷第34至35、37
    頁），復據再審聲請人於本院訊問時陳稱：影片中該男生是
    吳永春，甲男是告訴人等語（本院聲再更一字卷第35頁），
    固堪認定告訴人遭共同被告吳永春發現坐於辦公室內之辦公
    椅一情，然而，共同被告吳永春於撞見告訴人身處於辦公室
    之際，曾口出「他沒事進辦公室」等語，且再審聲請人亦肯
    認隊長辦公室不可以隨意進去等語（本院聲再更一字卷第34
    頁），可知如行為人於洽公等正當事由是可以進入辦公室，
    而非絕對不可進入；佐以告訴人於偵查中陳稱：當天我進去
    是要洽公等語（偵字卷第48頁），且告訴人於共同被告吳永
    春發現其身處辦公室時，亦有手拿紙張展示予共同被告吳永
    春知悉等情，此有前揭勘驗筆錄及擷圖可憑，則告訴人於案
    發當時進入辦公室，即非無故進入「臺北榮譽國民之家」隊
    長辦公室內，尚不構成刑事訴訟法定義之「現行犯」，顯無
    再審聲請人前述所主張阻卻違法之事由存在。是聲請人所舉
    上開證據自難認具有明確性，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
    第6款所定「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要件，且不論單獨或
    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亦難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
    ，而足認聲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
    認罪名之判決，顯難徒憑再審聲請人之己見，任意主張對證
    據有相異之評價，以此指摘原確定判決不當為由而聲請再審
    。
四、從而，聲請人以前揭事由聲請聲請，難認與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第1項第2款、第3款或第6款所規定之再審事由相符。綜
    上所述，本件再審之聲請，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國耀

　　　　　　　　　　　　　　　　　　　　法　官 呂子平

　　　　　　　　　　　　　　　　　　　　法　官 林翠珊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德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賴啓明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傷害等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1年8月18日所為之確定判決（111年度審訴字第499號），聲請再審，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再字第22號裁定後，再審聲請人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抗字第1178號裁定撤銷發回本院，本院更為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告訴人周鵬於民國110年4月27日17時50分許，無故任意闖入位於新北市○○區○○000號「臺北榮譽國民之家」之隊長辦公室內，明顯違反榮譽之家規定，就是現行犯，是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賴啓明（下稱再審聲請人）及共同被告吳永春拉著告訴人前胸衣領帶出隊長辦公室外，並交由時任隊長處理，應屬正當處理行為，並提出手機截圖、辦公室門口照片各1張（本院聲再字卷第11至13頁）及告訴人無故進入隊長辦公室之影片檔案（本院聲再字卷第27頁）為證據，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另外，告訴人指稱其遭再審聲請人及共同被告吳永春拖出距離隊長辦公室100公尺遠之處，造成告訴人身體疼痛之說法，全屬其個人編造之謊言，其醫療費用收據、長期追蹤治療復健以及拖他到100公尺遠之證據何在？空口無憑，怎能取信？告訴人所提告傷害、妨害自由之罪，均是告訴人片面之詞，本案業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審查後，認定本案確屬「冤案」，並提出臺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3033號處分書（本院聲再字卷第9至10頁）為證據，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再審事由，是以告訴人提告傷害、妨害自由之罪，即屬不存在之刑事案件，請法院撤銷111年度審訴字第499號有罪「冤案」，應判決再審聲請人無罪，以還再審聲請人清白之身，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6款聲請再審等語。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一、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二、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三、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四、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五、參與原判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或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察官，或參與調查犯罪之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者，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前項第1款至第3款及第5款情形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再審聲請人前因與共同被告吳永春與告訴人均居住址設新北市○○區○○000號之臺北榮譽國民之家，詎再審聲請人、共同被告吳永春於110年4月27日17時50分許，共同基於傷害、強制之犯意，徒手將告訴人自臺北榮譽國民之家博愛樓1樓隊長辦公室拉出至距該辦公室100公尺遠之處，拉扯過程中致告訴人受有雙側肩部與下背部拉傷之傷害，再審聲請人、共同被告吳永春即以上述方式妨害告訴人自由行動，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經本院以111年度審訴字第499號判處拘役2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日，於111年9月27日確定，（即原確定判決）乙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該判決在卷可查，並經本院調取該案卷宗核閱無誤。
　㈡再審聲請人以原確定判決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第3款「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之事由而聲請再審，然以前揭原因聲請再審，須以告訴人之證詞為虛偽或再審聲請人係被誣告等情事，已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以證據不足為限，始得為之。然查，再審聲請人所提出之臺灣高等檢察署112年度上聲議字第3033號處分書僅就再審聲請人對原確定判決之告訴人提出誣告告訴，而經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在案，核與上開規定不合。而其中雖有敘及「冤案」二字，僅係於再審聲請人之再議理由內引述再審聲請人之說法，並未積極認定「告訴人之證言為虛偽、或再審聲請人係遭誣告」係因證據不足以外之事由致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是本件再審聲請人僅以己意主張原確定判決所憑認定犯罪事實之上開證人證詞虛偽、再審聲請人係被誣告，並未提出相關之確定判決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之證據，自難認原判決所憑之證言存在「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之情事，是聲請人此部分所提證據及主張，顯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第3款所規定之再審要件不合。
　㈢又有關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新事實、新證據」之定義，其中新規性之要件，採取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與證據之確實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應分別以觀。是判斷聲請再審案件之事證是否符合上開要件，當以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為審查，尚非任憑再審聲請人之主觀、片面自我主張，即已完足。聲請再審之理由，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而原審法院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亦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即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查：
　⒈原確定判決係憑再審聲請人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佐以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兼及行天宮醫療志業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開立之乙種診斷證明書、現場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等證據，認定再審聲請人於上開時、地，基於傷害、強制之犯意，徒手將告訴人自上址隊長辦公室拉出至距該辦公室100公尺遠之處，拉扯過程中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等事證明確，據此認再審聲請人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是原確定判決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參互判斷作為判決之基礎，核無任何憑空推論之情事，且所為論斷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尚無無違，更無理由欠備之違法情形。
　⒉再審聲請人雖提出手機截圖、辦公室門口照片及告訴人無故進入隊長辦公室之影片檔案為證據並聲請再審。雖該辦公室門口照片顯示，該辦公室門口張貼有公告並周知「非工作人員請勿進入辦公室未經同意私自進入者，以違反生活公約第16條論處」乙事，但該照片並未同時註記「拍攝時間」，無法證明該公告係於案發前已存在，無法佐證告訴人進入辦公室屬於「擅自進入」。再者，本院當庭就該影片勘驗，其勘驗結果略為：甲男（身穿深色外套者）坐在辦公室桌子前的椅子上（圖1），影像中某男聲：「咬啊（音譯）！叫、請廠長過來，你來看一下…」，某女聲：「好好好好」，某男聲：「他沒事進辦公室..」，某女聲：「廠長叫你過去」，某男聲：「坐在廠長的位置..」，甲男舉起手中紙張說：「現場有人給你這張嗎？」（圖2），某女聲：「有有有，我在看」，某男聲：「你是廠長嗎？」，甲男站起身，並說：「那我這個拿過去喔。」（圖3）等情，有本院113年9月3日勘驗筆錄及擷圖在卷可查（本院聲再更一字卷第34至35、37頁），復據再審聲請人於本院訊問時陳稱：影片中該男生是吳永春，甲男是告訴人等語（本院聲再更一字卷第35頁），固堪認定告訴人遭共同被告吳永春發現坐於辦公室內之辦公椅一情，然而，共同被告吳永春於撞見告訴人身處於辦公室之際，曾口出「他沒事進辦公室」等語，且再審聲請人亦肯認隊長辦公室不可以隨意進去等語（本院聲再更一字卷第34頁），可知如行為人於洽公等正當事由是可以進入辦公室，而非絕對不可進入；佐以告訴人於偵查中陳稱：當天我進去是要洽公等語（偵字卷第48頁），且告訴人於共同被告吳永春發現其身處辦公室時，亦有手拿紙張展示予共同被告吳永春知悉等情，此有前揭勘驗筆錄及擷圖可憑，則告訴人於案發當時進入辦公室，即非無故進入「臺北榮譽國民之家」隊長辦公室內，尚不構成刑事訴訟法定義之「現行犯」，顯無再審聲請人前述所主張阻卻違法之事由存在。是聲請人所舉上開證據自難認具有明確性，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要件，且不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亦難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而足認聲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顯難徒憑再審聲請人之己見，任意主張對證據有相異之評價，以此指摘原確定判決不當為由而聲請再審。
四、從而，聲請人以前揭事由聲請聲請，難認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第3款或第6款所規定之再審事由相符。綜上所述，本件再審之聲請，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國耀

　　　　　　　　　　　　　　　　　　　　法　官 呂子平

　　　　　　　　　　　　　　　　　　　　法　官 林翠珊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德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